
玉溪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新平县城老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还本

主管部门：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3.00 33.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项目年度目标情况

年初设定预期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

共改造31个小区，涉及65栋房屋，涉及户数
1254户，涉及建筑面积108700平方米。其中主
体改造建设涉及12个小区共改造460户，主体改
造面积17600平方米。实施房屋修缮、加固、除
险及外立面改造，规范楼内管线、楼内排水管
网改造，以及小区内道路场地改扩建、供排水
、供电、绿化、照明、围墙、垃圾收集、宣传
栏、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没有动工

项目评价等次 差
项目评价得
分

自评得分=执行栏得分+各项指标得分，指标明细部分分值总分90分，指标明细部分
各项三级指标由单位自行填写但每项指标不得大于30分小于1分，总分等于90分。得
分≥90分为”优“，90分＞得分≥75分为“良”，75分＞得分≥60分为“中”，得
分＜60分为“差”。

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分值（≤90） 自评分（≤90） 未完成情况分析

90

产出指标 30

数量指标 30

配套老旧城区
改造

= 31 个 0 30 没有动工

效益指标 30

社会效益指标 30

完成配套投资 = 33 万元 0 30 没有动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老旧城区改造
满意度

>= 85 % 0 30 没有动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绩效目标的
设立情况

（三）项目支出情况

（四）项目管理实施情
况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的目的

（二）自评指标体系

（三）自评
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

2.组织实施

三、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

四、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七、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注：预算资金大于或等于5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按上述要求报送自评报告，金额小于50万元的项目不
需报自评报告，只需填报自评概况表和自评表、对下转移支付明细表


